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管理办法
（2020 年 9 月 1 日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信息通信领域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科普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目标的实现，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队伍围绕中国科协和中国通信学会科普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从事公众科普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提高会员和社会公众的科学素质服务。
第三条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的任务
（一）利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开展信息通信领域的科普传播；
（二）领衔或参与科普作品（图书、影视作品、文艺节目） 的创作、优秀科普教材的开发或推介；
（三）对中国通信学会科普工作建言献策，积极推动所在的单位开发开放优质科普资源；
（四）参加中国科协组织的科学传播工作和相关活动，接受中国科协的业务培训。
第四条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队伍根据学科划分可成立多个科学传播专家团队，每个团队设首席专家 1 名，成员若干名。
第五条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基本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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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良好的科学道德和学风；
（二）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具备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首席专家应在信息通信领域内具有较高学术权威和社会声望，能 够正确把握和引领本学科科学传播工作发展方向；
（三）热爱科普与教育工作，努力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方法，在科学传播、科普创作与出版等方面经验丰富，效果显著；
（四）组织协调能力强，能够引领、指导同行科技工作者、科研机构、科技场馆、高校、企业等开展信息通信科学传播工作。
第六条 工作程序
（一）发布遴选通知。学会秘书处每年向各分支机构、省级通信学会发出通知，并面向社会在学会官网上公开征集，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遴选工作一般应在当年十一月前启动。
（二）提名候选人。提名方式分个人提名和机构提名两种， 分别由 2 位提名人或 1 个提名机构提名，申请人应填写《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申请表》。提名人应是会士或高级会员。提名机构可是秘书处、各分支机构、省级通信学会。首席专家人选由秘书处提名。
（三）形式审查。由秘书处组织实施，对申请人资格和相

关材料进行审查。通过审查者即为有效候选人。
（四）评审。由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负责对有效候选人进行评审，评审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或通信方式进行，票数达到半数以上者当选。候选人是高级会员或会士的，可直接通过评审。
（五）审批。评审结果提交常务理事会审批。
(六) 公示。审批结果应在学会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七）备案。公示后无异议即为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并报中国科协备案。
第七条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管理
（一）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日常管理由秘书处负责。
（二）由中国科协颁发首席专家聘书，由中国通信学会颁发专家聘书。
（三）原则上聘期四年，聘任期满，由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复审，复审通过且本人同意可继续聘任，复审未获通过或本人不同意续聘的终止聘任。
（四）中国通信学会对科学传播专家实行动态管理，对做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给予表扬，对不遵守法律规定或不履行相关义务的终止聘任。
第八条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的权利
（一）优先参与中国通信学会组织的科普活动；
（二）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级重点科普活动；

（三）即为中国通信学会当然高级会员，其中院士为当然会士；
（四）以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的名义召集开展科普活动；
（五）优先在中国通信学会网站及公众号上推广科普创作；
（六）对中国通信学会科普工作建言献策；
（七）自愿加入和自由退出权。
第九条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传播专家的义务
（一）按照中国通信学会安排参加科普活动，无故不得缺席；
（二）每年度至少参与一次中国通信学会组织的科普工作或活动；
（三）积极宣传中国通信学会科普工作，维护中国通信学会良好形象；
（四）引领身边科技工作者投身信息通信科普事业。
第十条 本条例经中国通信学会八届五次理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本条例由中国通信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